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业务-购房真实性、合规性证明）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
名称: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联系方式: 0566-3220093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购房真实性、合规性证明
（二）证明用途
     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业务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1、根据《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建金〔2018〕46号 ）第二条规定：对同一人多次变更婚姻关系购房、多人频繁买卖同一套住房、异地购房尤其是非户籍地非缴存地购房、非配偶或非直系亲属共同购房等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要严格审核住房消费行为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
2、根据《关于严禁套取政府购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的通和》（池房金委〔2015〕4号第四条规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对二手住房买卖提取住房公积金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严格审查把关，对于具有相互法定继承关系的直系亲属之间二手房交易行为，不予提取住房公积金。
（四）证明的内容
申请人（配偶□、子女□、父母□）在           购自住房事实行为存在，所提供的购房等资料真实、合法、有效。 
 （五）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六）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七）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实施失信联合惩戒，对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记载其失信记录，并随个人账户一并转移；对已提取资金的，要责令限期全额退回，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对逾期仍不退回的，列为严重失信行为，并依法依规向相关管理部门报送失信信息，实施联合惩戒。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缴存职工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情节严重的，要向其所在单位通报。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具体是:
本人（配偶□、子女□、父母□）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所购买住房，不存在以下情况：

1.同一人多次变更婚姻关系购房；

2.多人频繁买卖同一套住房；

3.具有相互法定继承关系的直系亲属之间交易等。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本人承诺许可后授权可核查方式包括:
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政府部门间行政协助、“五免助手”部门帮办等方式实现核查；跨层级、跨地区间信息协助核查。
    本人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
    （五）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六）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签名:                行政机关（业务用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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